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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條之規定，就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，以糾正其法律錯誤，如因審

判違背法令，致影響於事實之確定，具有再審原因者，仍可依再審程序

聲請再審。

釋字第一四七號解釋（65.12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夫納妾，違反夫妻互負之貞操義務，在是項行為終止以前，妻主張

不履行同居義務，即有民法第一千零一條但書之正當理由；至所謂正當

理由，不以與同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所定之離婚原因一致為必要。本院

院字第七七○號解釋蔅所謂妻請求別居，即係指此項情事而言，非謂提

起別居之訴，應予補充解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

就職權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所為之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

釋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行解

釋」，本件係最高法院對於本院院字第七七○號解釋蔅發生疑義，依照

上項決議，認為應予解釋。

按民法第一千零一條規定，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，但有不能同居之

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夫納妾，違反夫妻互負之貞操義務，在是項行

為終止以前，妻主張不履行同居義務，即有上開法條但書規定之正當理

由，所謂正當理由，不以與同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所定離婚之原因一致

為必要；惟其婚姻關係既仍存續，在不能同居之理由消滅時，自仍應履

行同居之義務。本院院字第七七○號解釋蔅所謂妻請求別居，即係指妻

得主張不履行同居義務而言，非謂如外國別居立法例之得提起別居之

訴，應予補充解釋。

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（66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釋字第一四九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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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，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

處分，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，以裁定駁回。該項裁定，縱與同院

判例有所未合，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

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聲請解釋意旨略稱：內政部核准台北市政府將景美區溪子口

小段都市主要計劃之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地，並用以設置瀝青混凝土拌

合場，破壞環境安寧，影響人民生存權利，係違背憲法之行政處分，經

訴願、再訴願，並提起行政訴訟，行政法院不為實體之審理，而以裁定

駁回（六十五年度裁字第一○三號），認該項裁定適用法律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等情。查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，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

所為之行政處分，人民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，不為實體之審理，而以

程序不合裁定駁回，該項裁定，縱與同院五十九年判字第一九二號判例

有所未合，亦僅係能否依法聲請再審以資救濟，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

適用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四九號解釋（66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當事人對於更審判決，提起上訴時，其第一次上訴應繳之裁判費

尚未繳納或未繳足額，法院應向第一次上訴人徵足。如於該事件之裁判

有執行力後，仍未繳足，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，命負擔訴

訟費用之一造補繳之。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六號解釋蔅有關裁判費部

分，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裁判費，為國家應徵收之一種規費。法院應切實核定訴訟標的之

價額計徵之，不得任令當事人有漏繳或少繳情事，始符合民事訴訟法

所採有償主義之原則。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六號解釋蔅部分揭示：關於

更審判決之上訴，雖發見第一次上訴應繳之裁判費，確未足額，亦不得




